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1月29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1人，鑒於行政院刻正研議將國民旅遊卡部分額度，限制僅得用於觀光局核定之套裝行程或團體旅遊。惟增進國內觀光量能之方法所在多有，觀光產業之態樣亦屬繁多，何以僅獨厚套裝行程、團體旅遊，而非兼顧多元旅遊方式。如此作法是否得平等培育扶植國內觀光業者不無疑問，爰建請行政院秉持公平原則，並徵詢基層公務員意見，另行妥適檢討國民旅遊卡之使用限制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揆櫫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1條及第5條之意旨，國民旅遊卡之制度目的，乃係公務員強制休假由七日增加為十四日之配套措施，期藉由增加強制休假日數，一方面減少國庫不休假津貼之支出，一方面又可促進民間旅遊消費，振興觀光產業。是以，於前開改進措施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目中即有針對「旅行業、旅宿業、觀光遊樂業之刷卡消費」給予加倍補助。因此，原制度設計已有適度關照與扶植觀光產業之發展。

二、詎行政院擬將國民旅遊卡部分額度，限制僅得用於觀光局核定之套裝行程或團體旅遊，抑或機關舉辦之旅遊行程。然機關舉辦之旅遊行程時間固定，何以得強迫公務員配合旅遊行程安排特別休假，限制請領休假補助費之權利？再者，衡諸交通部觀光局104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，國人國內旅遊方式多採「自行規劃行程旅遊」（占89.9%，相較於103年之89.1%亦有微幅成長），機關公司舉辦之旅遊占1.7%、旅行社套裝旅遊則占0.8%，後二者均遠低於自行規劃行程之旅遊方式；且國內尚有諸多精緻在地景點，值得民眾自行規劃深度旅遊，為何畫地自限囿於「觀光局核定」之套裝行程或團體旅遊？況且，觀光局核定之依據為何，是否有圖利特定廠商、未經核定之觀光業者難道即放任其自生自滅？
三、上開弊病在在可見行政院擬採取之政策方向，無助於改善國內旅遊產業寒冬，亦將扼殺在地精緻旅遊發展之空間與機會。爰建請行政院秉持公平原則，並徵詢基層公務員意見，另行妥適檢討國民旅遊卡之使用限制。

提案人：李彥秀　　

連署人：蔣萬安　　陳宜民　　林麗蟬　　許毓仁　　許淑華　　曾銘宗　　黃昭順　　林德福　　林為洲　　羅明才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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